北京大学录用全职博士后调档函
（请将此函交本人档案所在单位主管部门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贵单位             同志已被录用为北京大学全职博士后，将于     年   月到我校正式报到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。请将该同志的完整人事档案通过机要或者邮政EMS在录用通知书指定的报到日之前寄转我校，严禁个人携带（北大人事部博士后办公室一律不接收个人携带的人事档案，如档案已在本人手里，请交还原档案所在单位主管部门）。若该同志的人事档案不在贵处，请说明在何单位并函告北京大学人事部博士后管理办公室。
转档同时，请在信封外注明：***（姓名）博士后人事档案
转档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118号新奥工学大楼2107室
北京大学人事部人事档案管理办公室  邮编：100871
联系电话：
人事档案管理办公室：010-62751227
博士后管理办公室：010-62751229，62756364，62769316
注：若该同志原为北大毕业，且档案已经在北大，请填写本人在读期间的姓名           ，院系             ，学号           。报到当天将此函交北大人事部博士后管理办公室（燕园大厦915室）。
北京大学人事部

    年     月    日
